備註條款-附件一


廠商資格
1、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（具有餐飲相關業務資格）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。

2、 烹調從業人員(廚師)應持有中餐烹調相關之技術證照（持證比率百分之六十）。

3、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文件。

4、 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正本（需最近二個月內開立之證明）。

5、 提送承攬本會員工餐廳供膳業務營運計畫書。

